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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省政府决策咨询工作规则的通知 

吉政发〔2005〕5 号 

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吉林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工作规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吉林省人民
政府 

二○○五年二

月六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工作规则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精神,完善和

规范省政府决策咨询工作,更好地发挥决策咨询工作在政府科学决策中的重要作

用,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完善省政府决策智力支撑体系的意见》(吉

政发〔2001〕22 号),制定本规则。  

  一、决策咨询工作的组织机构与职责  

    省政府决策咨询工作是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省政府决策

咨询机构由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咨询委员会、科学技术与工程咨询委员会、法

律顾问团、立法咨询委员会组成。省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下设秘书处,负责各决策

咨询机构的日常工作。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决策咨询工作的组织与管理,由办公厅

调查研究室具体协调和落实。 

    (一)省政府办公厅承担的职责。 

    1.负责省政府各项咨询论证任务的下达和协调落实工作。 

    2.对决策咨询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及工作考核。 



    3.负责咨询委员(法律顾问)的聘任、调整等事宜。 

    4.负责安排组织省政府决策咨询论证过程中的重大调研活动。 

    5.负责组织对外开展咨询工作业务交流活动。 

    6.承办省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省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职责。 

    1.承办省政府重大决策、重大事项以及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方面的

咨询论证、评价分析,提出咨询建议和方案,供省政府决策参考。 

    2.对全省重大决策的实施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调查

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3.承担省政府工作有关涉法问题的法律咨询业务,为省政府重大涉

外投资、经济纠纷、热点疑点问题的处理等提供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法律服务。 

    4.对省政府重大制度、重要规章、重大决策和地方性法规等立法项

目进行法律咨询和论证。 

    5.完成省政府交办的其他具体工作。 

    (三)省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秘书处的职责。 

    1.负责各决策机构的日常性工作。 

    2.负责咨询论证工作的组织和联络。 

    3.负责咨询委员(法律顾问)的初选、推荐。 

    4.负责与咨询委员、法律顾问及其所在单位的联络和沟通。 

    5.完成省政府和省政府办公厅交办的其他他有关工作。 

  二、决策咨询工作的主要内容和范围  

    凡是涉及全局性、战略性、政策性的省政府重大决策,在决策前,均

应先交由省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组织专家进行咨询论证,并提出咨询意见。具体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须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和省长办公会议讨论的具有重大决策性议

题,会前要由省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组织专家咨询论证。 



    (二)由省政府印发具有重大决策性的文件,事前要由省政府决策咨

询机构组织专家咨询论证。 

    (三)由省政府批转和省政府办公厅转发、涉及全省、具有重大决策

性的文件,须由省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组织专家咨询论证后,再报送批转、转发。 

    (四)省政府领导交办的咨询工作和部门提请办理的咨询工作。 

  三、决策咨询工作的程序  

  (一)省政府办公厅总体负责向各决策咨询机构下达省政府咨询论证任务。

办理咨询论证任务的工作流程依次为:立项受理(省政府交办或部门、单位申

报)──下达任务──组织论证──协调催办──报告意见──反馈情况──归
档备案。  

  (二)省政府领导交办的咨询论证事项,由省政府办公厅以《咨询论证任务通

知单》的形式,向有关咨询机构下达咨询论证任务,并提供相关资料。  

    (三)各部门各单位需提交省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政策、计划、规

划、措施、方案等,须以《咨询论证申请书》的形式向省政府办公厅申报咨询论

证事项,并提供详细资料,经省政府办公厅受理后,向有关咨询机构下达咨询论证
任务。 

    (四)在安排省政府常务会议和省长办公会议议题时,对涉及全局
性、战略性的省政府重大决策而未经咨询机构论证的议题,不能安排列入会议讨

论程序,须由省政府办公厅组织专家论证后再行安排。 

    (五)在审核省政府印发、省政府批转和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文件时,
对涉及全省、具有重大决策性的文件而不具备咨询机构《咨询论证意见报告》

的,由省政府办公厅组织专家论证后再予核发。 

    (六)鉴于立法咨询委员会(设在省政府法制办)工作的性质,其属于
本部门工作议定的立法咨询论证业务,可视情况自行安排,属于省政府重大立法

项目的,须将咨询论证的办理结果及时报省政府办公厅备案。 

    (七)各咨询机构完成咨询论证任务后,及时将《咨询论证意见报

告》报省政府办公厅,办公厅调查研究室负责将省政府领导对《咨询论证意见报

告》的批示情况转给相关咨询机构。  

  四、咨询委员(法律顾问)的聘任与管理  

    (一)咨询委员(法律顾问)实行聘任制。选聘的原则是全面贯彻党的

人才标准,整体考虑专家队伍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突出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和对重大问题、重大事项、重大事件的调研判断能力。主要聘请

具有国内先进学术水平和国际发展战略视野,同时又熟识省情并取得重要研究成

果的高层次咨询专家。 



    (二)咨询委员(法律顾问)每届任期 3 年。任期届满后,根据工作需

要和咨询委员(法律顾问)的状况,重新进行调整续聘。调整续聘工作在第三年聘

期的第四季度进行。 

    (三)咨询委员(法律顾问)的聘任、考核工作由省政府办公厅组织实

施,聘书由省政府颁发。 

    (四)决策咨询机构秘书处负责咨询委员(法律顾问)的初选和推荐工

作,负责与咨询委员(法律顾问)的所在单位进行沟通、考察,对所聘专家进行资

格认证。 

    (五)推荐聘任咨询委员(法律顾问)所具备的文件材料包括《省政府

决策咨询机构咨询委员(法律顾问)推荐呈报表》、《咨询委员会推荐专家名单

汇总表》、咨询机构推荐聘任咨询委员(法律顾问)工作报告。  

  (六)建立咨询委员(法律顾问)工作业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咨询委员、法律顾

问实施动态管理。  

  1.决策咨询机构秘书处每半年对咨询委员(法律顾问)的工作情况进行一次

量化考核(考核的具体标准由咨询机构制定),省政府办公厅每年对各咨询机构的

工作情况进行一次检查考核,全年进行工作考评和总结。对咨询委员(法律顾问)
的考核情况,可作为下届调整续聘的重要参考依据。  

  2.对因工作较忙或本人身体已不适合正常参加咨询论证活动的咨询委员(法

律顾问),可由本人申请,经省政府同意,辞去咨询委员(法律顾问)的职务;对长期

不参加咨询活动的,决策咨询机构秘书处可提出建议,按程序报批后,取消其咨询

委员(法律顾问)资格。  

  3.省政府对咨询委员(法律顾问)提出的优秀咨询成果予以表彰奖励。省政

府办公厅不定期组织各咨询机构和有关部门对优秀咨询成果进行评审。  

  五、咨询委员(法律顾问)的职责和义务  

  (一)咨询委员(法律顾问)要积极参加各决策咨询机构组织的省政府决策咨

询活动。  

  (二)咨询委员(法律顾问)对所参加的省政府决策咨询活动要具有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负责地提出咨询意见。要发扬科学求实精神,坚持咨询论证

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三)咨询委员(法律顾问)可以对涉及全省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出意

见和建议,经省政府办公厅审核后,报送省政府有关领导。咨询委员(法律顾问)

每年须至少提出 1 份有关全省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意见或建议。  

  (四)咨询委员(法律顾问)要遵守职业道德,严守国家秘密。  



  六、其他  

    (一)决策咨询机构组织进行的咨询课题调研活动,应制定详细调研

方案,经同意后组织实施,重大咨询调研活动,由省政府办公厅牵头进行。 

    (二)咨询委员(法律顾问)在省政府办公厅统一安排下,参加省政府
有关重要会议或重要活动,及时了解省委、省政府重大工作部署。 

    (三)省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秘书处不定期编发《专家建议》,及时向

省政府领导反馈咨询委员(法律顾问)提出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咨询意见或建
议。  

  


